
 

格式十       教育訓練期滿證明格式   

 

附註：訓練單位於核發固定式起重機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等之訓練期滿證明時，應註記術

科實習操作之機型，例如：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型ˇ機上操作) 

操作人員、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型ˇ地面操作) 操作人員、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伸臂型) 操作人員、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

動式起重機(伸臂可伸縮式)操作人員及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伸臂不

可伸縮式)操作人員。

 

 

期 滿 證 明 

 ＊＊＊證字第○○○號 

  ○○○君(身分證統一編號：S000000000)中華民國○年○月

○日出生，於○年○月○日至○年○月○日參加○○舉辦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班第○○○期，訓練期滿。 

 

此   證 

 
 

 

 

 

 

 

本訓練依據○○○主管機關○○字 

第○○○○○○○○○○號函辦理 

 

 

中華民國○○年○○月○○日 

 

訓練單位全銜 

相片 

黏貼處 

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七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002028852號令修正發布全文43條；除第3條條文之附表一、第4條條文之附表二、第5條條文之附表三、第13條條文之附表十一、第16條條文之附表十三，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及第14條條文之第1項第6款、第18條條文之第1項第12款、第20條條文之第3項、第21條條文之第1項第1款、第17條條文之附表十四自發布後一年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27


